编号（劳鉴委员会编辑）:
申报县（市）：           
鉴定科别（申请时铅笔勾选）：

(神经科    (精神科   (五官科   (骨科    (外科      (内科     (其他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鉴定)



姓名：           张三            

单位： 延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中心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制


温 馨 提 示
为使您能够顺利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请您仔细阅读以下提示。如遇到困难与问题，请随时与劳动能力鉴定服务人员联系。

一、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1.有效的诊断证明、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有关规定复印或者复制的检查、检验报告等完整有效的病历资料;

2.被鉴定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由单位或被鉴定人近亲属代为申请的需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3.被鉴定人的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4.劳动能力鉴定受理部门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二、填表请注意以下事项：
	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粘贴处

（人像面）



1.填表要字迹工整，书面申请请用钢笔、签字笔填写；

2.申请人只需要填写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第1页，请准确填写各项信息。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被鉴定人信息栏
	姓名：    张三           所属群体：□1.企业职工    □2.解除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人员    □3.无用人单位实际(或视同)缴费经历的灵活就业人员    □4.机关（参公事业单位）人员    ☑5.事业单位人员
	一寸近期

免冠彩色

照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

☑延边州  延吉市      □其他地区           
	

	
	证件类型(请在□内打√)   居民身份证☑   社会保障卡□    其他□

证件号码22240119780808****
	

	
	联系电话（必填一项）：   张三18808081111   （手机） 张五18808082***     （手机二）

	
	指定送达地址：延吉市建工街400号
指定受送达人：张三                                       邮编□□□□□□

	用人单位信息栏
	用人单位名称：延边职业能力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2240068699853XQ

	
	用人单位联系人：刘会计                          

	
	联系电话：（必填一项）： 刘会计17707073333  （手机） 李主任17707072222 （手机二）

	
	指定送达地址：延吉市建工街500号
指定受送达人： 刘会计                                      邮编□□□□□□

	申报事项信息栏
	申请类型选择(请在□内打√，单项选择)：

☑初次鉴定    □重新鉴定（自前次鉴定生效结论作出之日起满1年）    □委托鉴定

	
	申请主体(请在□内打√，单项选择)：

(1.用人单位    □2.被鉴定人本人    (3.近亲属：姓名       ；与被鉴定人关系       ；身份证件号码：                  

	
	申请鉴定病残名称：
1.           左手缺失              


2.           脑梗死               
3.            冠心病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及所附其他材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按压指纹）：

            张三   
2025年7月 1日
	本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及所附其他材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单位经办人签名：  刘会计     


（用人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2025年 7月 10日


     （注：本页由申请人填写，请准确填写各项信息）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表
	病残情介绍：

鉴定依据：

专家组意见：
鉴定专家签名或编号章：

专家1：

专家2：

专家3：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结论：
根据专家组意见，确定为：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页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留存）
由县（市）受理部门加盖县（市）名章





由县（市）受理部门使用铅笔勾选被鉴定人需要鉴定的科别





延 吉





封皮页示例





填图绿色部分由申请人手写，填图紫色部分由被鉴定人手写，请使用钢笔、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








此处填写被鉴定人姓名





此处填写被鉴定人所在用人单位标准名称，其中，被鉴定人是职工群体的，按照《个人参保证明》记载的“参保单位名称”项如实填写；被鉴定人是灵活就业人员群体的，填“无”，此处不应空项。





1.用于存档的病历资料：能够反映被鉴定人伤残部位、首诊伤情描述、手术记录、体检报告、出院康复情况等医疗资料、司法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等要件，申请时提交至受理部门，作为鉴定档案存档，其中对于外地医院出具的医疗资料、门诊诊断等仅有1份或获取难度较高的资料，经受理部门核验与原件一致性后收取复印件，复印件由受理部门加盖复印标识方章。


2.带到鉴定现场的病历资料、影像胶片：与被鉴定人伤病情有关的全部、完整、有效的病历资料、影像胶片等作为鉴定参考依据，应在鉴定现场向专家组提交，鉴定完成后由被鉴定人带回，其中癌症患者需携带医疗机构出具的病理报告；慢性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需携带至少2年的系统治疗材料（包括门诊开药记录等），其他精神类疾病患者需携带至少5年的系统治疗材料（包括门诊开药记录等），申报伤病残相关的CT、核磁、X光片等辅助检查资料。





鉴定申请所需四类材料





提交鉴定申请时应向受理部门出具被鉴定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申请人（指与信息页中“申请主体”、“申请人签名”或“单位经办人签名”记载一致的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并在提示页下方“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粘贴处”粘贴被鉴定人身份证复印件的人像面。








主要包含以下几种：①社保经办部门出具的《个人参保证明》；②历次鉴定结论书。





提示页示例





粘贴被鉴定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1.被鉴定人是企业职工、机关（参公事业单位）人员、事业单位人员的，按照《个人参保证明》记载的“参保单位名称”如实填写。


2.被鉴定人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用人单位名称”项填“无”，其他项不填。








粘贴被鉴定人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1.“申请类型选择”项：讲清鉴定诉求后，在受理部门指导下，由申请人现场勾选。


2.申请重新鉴定的，申请人要向受理部门报告历次鉴定日期。


3.勾选重新鉴定的，应提供伤病情发生变化的诊断病历资料。








这三项信息应统一，用于送达被鉴定人结论。





这五项信息应统一，用于送达用人单位结论，此处联系人相关信息应填写用人单位从事人事工作、劳资工作等代表用人单位具体办理鉴定申请的经办人。





1.申请主体为被鉴定人本人的，此处应由被鉴定人签名并按压指纹（必填项），受理部门采集录入系统的申请时间以此处落款时间为准。


2.申请主体为近亲属的，此处应由近亲属签名并按压指纹（必填项），例：张五（代办），受理部门采集录入系统的申请时间以此处落款时间为准。3.申请主体为用人单位的，此处为非必填项。








1.申请主体为用人单位的，此处为必填项，受理部门采集录入系统的申请时间以此处落款时间为准。


2.申请主体为用人单位的企业职工、机关（参公事业单位）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下方应在“用人单位盖章”处盖章，事业单位人员还需“主管部门盖章”处加盖上级主管部门公章。








此项依序写申请人认为最重的病残名称，且必须有相应的诊断病历资料。病残种类较多的，申请人可在空白处填写其他病残名称。





信息页示例





结论页无需填写









